=

pES

RN ER T
114# BEF % 6495

FooA AT R
TR G Aw

TE LA PR L EEF AN

B TR E ERTHEES

@ C ER L EREFT L

= %+ D ER R E BT RS
SIEFARFHEEE T AR AT

R
CHBEEEAA (ERWLE ERATHHEES) B (27
Pz ERETROEE) M EX R B AR - T £
E—J—/\B_I_EO

VSRR G BN L

2 d

Biriang i XX EAA S BIERARIZAZ » ]
ﬁﬁ&%ﬁﬁﬁﬁiwm&%gwﬂﬁﬁﬁﬁ’%#ﬁhﬁ
fz'fF'ﬂﬁwaJ y X kA E A A

/o
3R

EU L) E‘;

%ﬁ%@% ?ﬁﬁ%“g@?i%@wﬁy’éﬁ
22 A ﬁ'u: >2 X REEEE 0 *T108E87 16p 15424
«"l?f.‘,\,ﬂ?%_ P SR ERF D 2R A T s L X
Bics - WX BEHF > FHEG RAPLH B2 F KRR
TR TEABAR T I A o REE B A B
KEF1FIFFRAGFI P RT3 2 %
A TR ERA2RZEE 1T r» 2 3 0§ ’*Murfiﬁi
i BMEIHAREEN A E R4 E62 3p e k2
Bhae 4 & 0 XA E A B2 R IRARNAR T ’m%«%“w
X > wm2RFRBLIZFEFORIZTEALA B E
%o ZQAEA R TRZREILEE A R F



i

LR EA 2 S4B A B BB 4 0 TR
AR AR > § R 2F 2 0 EARTIEHEE FRE 5 0TIE R 2
iﬁaf&i’iégﬁ—,a% METZTEIRY EF o

#BIRiz P& THEREL-F 0 LD R (F)
'?%%%%%;‘iﬁééﬂ%@ﬁ,wﬂﬁﬁéf%%
TE - VI E P ERRPEZAETERA - > A %
"»Ejf;f'rvg-_;%%;gm.wg,rﬁ#\fj}ugﬁogwaﬁ_ﬁ&ﬁgﬂ
FRP P EFCR G TP o R AIFEREI LY
ZfFafN1iTer 2§32 P EPLHA T 2L LR
fporg etk o 2 TEEET R () L BMAT B
PR BAWNEE CERRE B AR
@’%éyﬁ\iﬁ‘ﬁéiﬁééﬁwwizaﬁoJ~
rﬁgﬁ\%(ﬁ)1?%%%ﬁﬁ<i?%$ﬁﬁ’@%
AR g F e 2l BERPY > T 0y 2 S E2LRA
FEA o edgRA s BEA NN FEE #24 w
2o ~r%%£§%@£ﬁ:4:dﬂ$wh: =P
P2 B REDE R VR B R R
BoMfTRENZBY S B TGRS T K
2.0 R ‘

*

S5 B w2 FRR AT s RER %
DAL BT esA AT R E B Y125
WMEXYZREFELE T ARIMERET ¥4835LAF T F
BAgHART A AR
o BRER e R AR A # D

*
QAR R HPEE > PR s XX EABRAT

"
- E o Y REF TR STRIETIEABA



L 5 3 3;,52‘7]:%:‘_45—5;*
AR VN EE S

BRiTApM P T2 &

%
ﬁ&ﬂﬁi#’ﬂﬁﬁ%m

‘”‘fl‘}mpg ;ﬁ'?
RIRA] 0 v 11445 0
R E LT I

FEABo 2 ALY s
2 ¥ IL—?%’_I‘EW@
=

ERYY iREE R
e ATAY 30 02 Pk A 0
A BERARETR S AR T
XX R AR

d Bl s R Rl 4

WREE LSRR
B 12 A I8

N

22X

ERRF R 0 R

EETAE e ARFHL N
FHAERE %4§%ﬁ£
FRIBRIPLASLLE

k2

HIRE R T 0 FF S
Bwupg@?-@‘:-ﬁ%‘ BRI S l{tﬁ;ﬁ

o
<o
B

>~
W w R
& P '
<

-&"

ww»
A

\

Kool Y

A >- ~ AL
N \rk- P
el B U L L
1
i
T
B
T
S
o
=

=
T w

i

)

W
= P Vo8

e ) e

&

i

A
o~ R
\
-
mqoe (v
% .
R
5

LS AN

ﬁhﬁ%Lﬂﬁ
L
<

A~} WP

P

DR =

\ﬂ‘
;*"\
A}
me
S
Ny
1),
H
a1
W
A
puts]
>~

.e

%i

FL

I}

\-
4
\

1&
~ A v

& e W
E
3

[
et
N
|~
2
e
B
£

A¥
e

>~

(

b
i
—4
o

l4
s

bl

A}

fmi Y
(S BN
vy

=
e
N
DO
[E—
\_‘T )‘}
N

\.
[E—
.=
s
(o

I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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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護字第649號
聲  請  人  新北市政府
法定代理人  侯友宜    




受  安置人  Ａ          真實姓名及年籍資料均詳卷
            Ｂ          真實姓名及年籍資料均詳卷    
法定代理人  Ｃ          真實姓名及年籍資料均詳卷
關  係  人  Ｄ          真實姓名及年籍資料均詳卷
上列聲請人聲請延長安置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准將受安置人Ａ（真實姓名及年籍資料均詳卷）、Ｂ（真實姓名及年籍資料均詳卷）延長安置三個月至民國一一五年二月十八日止。
二、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安置人Ａ、Ｂ均係未滿12歲之兒童，桃園市政府家防中心於民國108年8月15日接獲通報，案母揮打受安置人Ａ嘴巴致下門牙斷裂，又案母當時遭移送在即，未能持續照顧受安置人，家中無親屬資源可立即給予協助，為維護兒少之人身安全及受照顧權益，於108年8月16日15時起予以緊急安置，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及本院裁定繼續、延長安置迄今。於安置期間，案母雖有照顧意願，惟生活狀況不穩，需靠受安置人Ｂ之父工作收入維生，然受安置人Ｂ之父從事工地工作，因眼疾需定期回診，致工作收入不穩，又案母需同時照顧2歲之案手足，工作收入不高，經濟條件較差，親屬均無照顧能力及意願；於114年6月3日評估案母親職能力提升，受安置人Ｂ之父工作趨於穩定，12歲案兄國小畢業，故12歲案兄終止安置返家，然受安置人Ａ、Ｂ仍年幼，案父或案母短期内暫無法提供受安置人適當照顧，聲請人將持續評估案母及受安置人Ｂ之父的親職照顧能力，並提供相關協助，爰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7條第2項之規定，建請准予延長安置3個月等語。
二、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予保護、安置或為其他處置；必要時得進行緊急安置：一、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二、兒童及少年有立即接受醫療之必要，而未就醫。三、兒童及少年遭受遺棄、身心虐待、買賣、質押，被強迫或引誘從事不正當之行為或工作。四、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非立即安置難以有效保護。」、「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疑有前項各款情事之一者，應基於兒童及少年最佳利益，經多元評估後，加強保護、安置、緊急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緊急安置時，應即通報當地地方法院及警察機關，並通知兒童及少年之父母、監護人。但其無父母、監護人或通知顯有困難時，得不通知之。」、「緊急安置不得超過七十二小時，非七十二小時以上之安置不足以保護兒童及少年者，得聲請法院裁定繼續安置。繼續安置以三個月為限；必要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延長之，每次得聲請延長三個月。」，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第1項、第2項、第57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聲請人主張上情，業據提出桃園市政府兒少保護個案緊急安置評估記錄表、新北市政府兒童少年保護個案第12次延長安置法庭報告書、本院114年度護字第483號民事裁定等件為證，堪予認定。次查，受安置人Ａ現年10歲，國小五年級，個性活潑外向也較為成熟，為案母與前夫所生，未經生父認領，案母單獨監護，身心狀況穩定；受安置人Ｂ現年7歲，國小二年級，為案母及受安置人Ｂ之父所生，經生父認領，目前由受安置人Ｂ之父單方監護，個性活潑外向，評估有注意力不集中、衝動控制力低，現服用專注力藥物，目前考量停止親權一事，後續將持續安排諮商穩定受安置人Ｂ在校學習及機構生活；案母現年36歲，家管，有毒品、詐欺及公共危險（縱火）前科，目前以照顧案妹為主，晚上在檳榔攤幫忙，月收約新臺幣8,000元，持續領有低收補助及實物銀行相關物資及代用餐卷；受安置人Ｂ之父現年30歲，領有輕度身障手冊，因眼疾狀況無法承接防水施工，現每週定期回診眼科，目前自接工作，收入較高，但較無穩定收入，僅能給付家庭開銷；受安置人Ａ之父現年33歲，先前在宜蘭監獄服刑，於1l4年5月出監，現偶至案母家探視案二哥，但大多是與案母借錢花用；案母及受安置人Ｂ之父無意願照顧受安置人Ｂ，且不再申請與受安置人Ｂ會面探視，也不願再度討論終止安置返家照顧計畫，故本中心於114年9月30日114年度9月份保護安置個案第3次重大決策評估會議決議，後續將向新北地方法院提起停止案母、受安置人Ｂ之父對受安置人Ｂ的親權訴訟；本案因案母及受安置人Ｂ之父尚無能力將受安置人接回照顧，且案家暫無合適親屬替代照顧資源，前由桃園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於108年8月16日，將受安置人予以緊急與繼續安置迄今，後因案家搬遷至本市居住，於112年起經法院裁准延長安置迄今，評估受安置人返家恐有照顧疑慮，現不適宜返家等情，有上開法庭報告書在卷可稽。本院審酌上情，認為受安置人之最佳利益，並維護其等權益，聲請人聲請延長安置，核無不合，應予准許，爰依上開規定裁定准將受安置人延長安置3個月。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3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李政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3　　日
　　　　　　　　　　　　　　　　書記官　上官清芬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護字第649號

聲  請  人  新北市政府

法定代理人  侯友宜    





受  安置人  Ａ          真實姓名及年籍資料均詳卷

            Ｂ          真實姓名及年籍資料均詳卷    

法定代理人  Ｃ          真實姓名及年籍資料均詳卷

關  係  人  Ｄ          真實姓名及年籍資料均詳卷

上列聲請人聲請延長安置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准將受安置人Ａ（真實姓名及年籍資料均詳卷）、Ｂ（真實姓

    名及年籍資料均詳卷）延長安置三個月至民國一一五年二月

    十八日止。

二、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安置人Ａ、Ｂ均係未滿12歲之兒童，桃園市

    政府家防中心於民國108年8月15日接獲通報，案母揮打受安

    置人Ａ嘴巴致下門牙斷裂，又案母當時遭移送在即，未能持

    續照顧受安置人，家中無親屬資源可立即給予協助，為維護

    兒少之人身安全及受照顧權益，於108年8月16日15時起予以

    緊急安置，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及本院裁定繼續、延長安置

    迄今。於安置期間，案母雖有照顧意願，惟生活狀況不穩，

    需靠受安置人Ｂ之父工作收入維生，然受安置人Ｂ之父從事工

    地工作，因眼疾需定期回診，致工作收入不穩，又案母需同

    時照顧2歲之案手足，工作收入不高，經濟條件較差，親屬

    均無照顧能力及意願；於114年6月3日評估案母親職能力提

    升，受安置人Ｂ之父工作趨於穩定，12歲案兄國小畢業，故1

    2歲案兄終止安置返家，然受安置人Ａ、Ｂ仍年幼，案父或案

    母短期内暫無法提供受安置人適當照顧，聲請人將持續評估

    案母及受安置人Ｂ之父的親職照顧能力，並提供相關協助，

    爰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7條第2項之規定，建

    請准予延長安置3個月等語。

二、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予保護、安置或為其他處置；必要時得進行緊急

    安置：一、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二、兒童及

    少年有立即接受醫療之必要，而未就醫。三、兒童及少年遭

    受遺棄、身心虐待、買賣、質押，被強迫或引誘從事不正當

    之行為或工作。四、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非立即安置

    難以有效保護。」、「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疑有前項

    各款情事之一者，應基於兒童及少年最佳利益，經多元評估

    後，加強保護、安置、緊急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緊急安置時，應即

    通報當地地方法院及警察機關，並通知兒童及少年之父母、

    監護人。但其無父母、監護人或通知顯有困難時，得不通知

    之。」、「緊急安置不得超過七十二小時，非七十二小時以

    上之安置不足以保護兒童及少年者，得聲請法院裁定繼續安

    置。繼續安置以三個月為限；必要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延長

    之，每次得聲請延長三個月。」，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

    障法第56條第1項、第2項、第57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

    文。

三、經查，聲請人主張上情，業據提出桃園市政府兒少保護個案

    緊急安置評估記錄表、新北市政府兒童少年保護個案第12次

    延長安置法庭報告書、本院114年度護字第483號民事裁定等

    件為證，堪予認定。次查，受安置人Ａ現年10歲，國小五年

    級，個性活潑外向也較為成熟，為案母與前夫所生，未經生

    父認領，案母單獨監護，身心狀況穩定；受安置人Ｂ現年7歲

    ，國小二年級，為案母及受安置人Ｂ之父所生，經生父認領

    ，目前由受安置人Ｂ之父單方監護，個性活潑外向，評估有

    注意力不集中、衝動控制力低，現服用專注力藥物，目前考

    量停止親權一事，後續將持續安排諮商穩定受安置人Ｂ在校

    學習及機構生活；案母現年36歲，家管，有毒品、詐欺及公

    共危險（縱火）前科，目前以照顧案妹為主，晚上在檳榔攤

    幫忙，月收約新臺幣8,000元，持續領有低收補助及實物銀

    行相關物資及代用餐卷；受安置人Ｂ之父現年30歲，領有輕

    度身障手冊，因眼疾狀況無法承接防水施工，現每週定期回

    診眼科，目前自接工作，收入較高，但較無穩定收入，僅能

    給付家庭開銷；受安置人Ａ之父現年33歲，先前在宜蘭監獄

    服刑，於1l4年5月出監，現偶至案母家探視案二哥，但大多

    是與案母借錢花用；案母及受安置人Ｂ之父無意願照顧受安

    置人Ｂ，且不再申請與受安置人Ｂ會面探視，也不願再度討論

    終止安置返家照顧計畫，故本中心於114年9月30日114年度9

    月份保護安置個案第3次重大決策評估會議決議，後續將向

    新北地方法院提起停止案母、受安置人Ｂ之父對受安置人Ｂ的

    親權訴訟；本案因案母及受安置人Ｂ之父尚無能力將受安置

    人接回照顧，且案家暫無合適親屬替代照顧資源，前由桃園

    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於108年8月16日，將受安

    置人予以緊急與繼續安置迄今，後因案家搬遷至本市居住，

    於112年起經法院裁准延長安置迄今，評估受安置人返家恐

    有照顧疑慮，現不適宜返家等情，有上開法庭報告書在卷可

    稽。本院審酌上情，認為受安置人之最佳利益，並維護其等

    權益，聲請人聲請延長安置，核無不合，應予准許，爰依上

    開規定裁定准將受安置人延長安置3個月。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裁定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3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李政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

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3　　日

　　　　　　　　　　　　　　　　書記官　上官清芬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護字第649號

聲  請  人  新北市政府

法定代理人  侯友宜    





受  安置人  Ａ          真實姓名及年籍資料均詳卷

            Ｂ          真實姓名及年籍資料均詳卷    

法定代理人  Ｃ          真實姓名及年籍資料均詳卷

關  係  人  Ｄ          真實姓名及年籍資料均詳卷

上列聲請人聲請延長安置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准將受安置人Ａ（真實姓名及年籍資料均詳卷）、Ｂ（真實姓名及年籍資料均詳卷）延長安置三個月至民國一一五年二月十八日止。

二、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安置人Ａ、Ｂ均係未滿12歲之兒童，桃園市政府家防中心於民國108年8月15日接獲通報，案母揮打受安置人Ａ嘴巴致下門牙斷裂，又案母當時遭移送在即，未能持續照顧受安置人，家中無親屬資源可立即給予協助，為維護兒少之人身安全及受照顧權益，於108年8月16日15時起予以緊急安置，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及本院裁定繼續、延長安置迄今。於安置期間，案母雖有照顧意願，惟生活狀況不穩，需靠受安置人Ｂ之父工作收入維生，然受安置人Ｂ之父從事工地工作，因眼疾需定期回診，致工作收入不穩，又案母需同時照顧2歲之案手足，工作收入不高，經濟條件較差，親屬均無照顧能力及意願；於114年6月3日評估案母親職能力提升，受安置人Ｂ之父工作趨於穩定，12歲案兄國小畢業，故12歲案兄終止安置返家，然受安置人Ａ、Ｂ仍年幼，案父或案母短期内暫無法提供受安置人適當照顧，聲請人將持續評估案母及受安置人Ｂ之父的親職照顧能力，並提供相關協助，爰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7條第2項之規定，建請准予延長安置3個月等語。

二、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予保護、安置或為其他處置；必要時得進行緊急安置：一、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二、兒童及少年有立即接受醫療之必要，而未就醫。三、兒童及少年遭受遺棄、身心虐待、買賣、質押，被強迫或引誘從事不正當之行為或工作。四、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非立即安置難以有效保護。」、「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疑有前項各款情事之一者，應基於兒童及少年最佳利益，經多元評估後，加強保護、安置、緊急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緊急安置時，應即通報當地地方法院及警察機關，並通知兒童及少年之父母、監護人。但其無父母、監護人或通知顯有困難時，得不通知之。」、「緊急安置不得超過七十二小時，非七十二小時以上之安置不足以保護兒童及少年者，得聲請法院裁定繼續安置。繼續安置以三個月為限；必要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延長之，每次得聲請延長三個月。」，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第1項、第2項、第57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聲請人主張上情，業據提出桃園市政府兒少保護個案緊急安置評估記錄表、新北市政府兒童少年保護個案第12次延長安置法庭報告書、本院114年度護字第483號民事裁定等件為證，堪予認定。次查，受安置人Ａ現年10歲，國小五年級，個性活潑外向也較為成熟，為案母與前夫所生，未經生父認領，案母單獨監護，身心狀況穩定；受安置人Ｂ現年7歲，國小二年級，為案母及受安置人Ｂ之父所生，經生父認領，目前由受安置人Ｂ之父單方監護，個性活潑外向，評估有注意力不集中、衝動控制力低，現服用專注力藥物，目前考量停止親權一事，後續將持續安排諮商穩定受安置人Ｂ在校學習及機構生活；案母現年36歲，家管，有毒品、詐欺及公共危險（縱火）前科，目前以照顧案妹為主，晚上在檳榔攤幫忙，月收約新臺幣8,000元，持續領有低收補助及實物銀行相關物資及代用餐卷；受安置人Ｂ之父現年30歲，領有輕度身障手冊，因眼疾狀況無法承接防水施工，現每週定期回診眼科，目前自接工作，收入較高，但較無穩定收入，僅能給付家庭開銷；受安置人Ａ之父現年33歲，先前在宜蘭監獄服刑，於1l4年5月出監，現偶至案母家探視案二哥，但大多是與案母借錢花用；案母及受安置人Ｂ之父無意願照顧受安置人Ｂ，且不再申請與受安置人Ｂ會面探視，也不願再度討論終止安置返家照顧計畫，故本中心於114年9月30日114年度9月份保護安置個案第3次重大決策評估會議決議，後續將向新北地方法院提起停止案母、受安置人Ｂ之父對受安置人Ｂ的親權訴訟；本案因案母及受安置人Ｂ之父尚無能力將受安置人接回照顧，且案家暫無合適親屬替代照顧資源，前由桃園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於108年8月16日，將受安置人予以緊急與繼續安置迄今，後因案家搬遷至本市居住，於112年起經法院裁准延長安置迄今，評估受安置人返家恐有照顧疑慮，現不適宜返家等情，有上開法庭報告書在卷可稽。本院審酌上情，認為受安置人之最佳利益，並維護其等權益，聲請人聲請延長安置，核無不合，應予准許，爰依上開規定裁定准將受安置人延長安置3個月。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3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李政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3　　日

　　　　　　　　　　　　　　　　書記官　上官清芬　　　





